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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监管协调机制的制度设计(娄荣民、王维强；10月26日)

文章作者：娄荣民 王维强

  在我国目前“3＋1”的金融监管制度安排下，尽快建立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已是各方共识。但建立监管协调合作机制要考虑本国的现实政

治、经济、金融、法律等制度安排，没有固定模式和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在

制度设计方面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职能定位 

    考虑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的不匹配可能产生一些跨市场金融风险等因素，

我国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应当以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为其首要目标。考虑到央行制定执行货币政策需要较完备的

监管信息、一些具体监管职能边界难以界定清楚等因素，我国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应当以加强监管协调，降低监管成本，防止监管真空，

提高监管效率为其次要目标。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加强协调合作，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效率和竞争。为了提高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效率，协

调合作机制框架的设计应当遵循责任明确、避免重复、节约监管成本、减轻被监管机构负担、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 

  二、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制度模式 

    综合考虑我国实际：其一，在制度层面上，首先，应当建立常设性质的类似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负责指导全

国和地方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事宜，并制订委员会工作章程、运作程序，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义务，加强各部门的协调配合，达到分工合

理、沟通顺畅、决策有力之目的。其次，应当建立金融稳定日常监测制度和重大风险应急决策处置制度，确保对单个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

跨市场关联风险、交叉金融工具风险以及重大金融危机等的及时有效处置。第三，应当对法律没有明确，存在明显边界模糊和职能交叉的重

大事宜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部门联合发文等形式进行明确和细化，对确实难以明确界定和划分的事项，应当明确通过联合实施、合作监管

等形式加强协调与合作，避免重复和真空。其二，在操作层面上，为了确保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的日常运转，可以考虑在央行设立金融监管

协调合作办公室（设在金融稳定部门），承担日常协调合作事宜，同时参与协调合作机制的各部门应明确日常联系部门和人员，负责日常工

作交流。 

  三、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分布层次 

    首先，国务院层面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由国务院牵头，央行、财政部和金融监管部门参加，负责对全国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工作进

行指导，并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监管问题、重大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协调处置。其次，地方层面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由央行、地方政府和金融

监管部门参加，负责对本地区金融监管协调合作进行指导，并对本地区内的金融监管问题和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协调处置。第三，建立监管协

调合作的上下联动机制。为了确保国务院和地方两个层面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在维护金融稳定，加强监管协调方面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明

确两个层面协调合作机制在上下联动、信息传递、风险预警、危机处置等方面的权限和职责，明确责任、合理分工、加强配合、制订预案，

形成合力。 

  四、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组成方式 

    具体来说，在国务院层面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框架中应当吸收财政部参加，在地方层面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框架中应当吸收地方政府

有关部门参加，这样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地方金融稳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在监管协

调合作机制制度设计上应当有所体现，即当涉及日常监管业务协调问题时，主要以央行和三家监管部门“3＋1”的形式进行，以避免地方政府

对监管事务的不必要干涉，体现监管部门垂直管理的原则；当涉及重大金融稳定协调问题时，则以央行、地方政府和三家监管部门“3＋2”的
形式进行，以发挥地方政府在维护地方金融稳定方面的特殊作用。 

  五、在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制度框架下，如何建立决策机制 

  首先，应当采取分层次决策、分层次协调的形式。即在建立健全国务院和地方层面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

范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等因素，合理划分不同层面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在金融监管协调、金融风险处置方面的协调、决策权

限以及各部门的责任，实行分级决策。其次，应当建立日常状态和危机状态这两个层面的协调决策机制，所谓日常状态是指日常性、一般性

监管事务的协调决策，危机状态是指出现支付危机等有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重大事件的协调决策，要明确两种状态下决策的方式和程序，确

保任何状态下都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协调决策。第三，为提高危机状态下的决策效率，应建立双边或多边紧急磋商制度，若金融机构出现支付

危机，需要人民银行“紧急救助”，应由人民银行与被救助机构的监管部门进行双边紧急磋商。若被救助机构的风险波及多领域的，由人民银

行与监管部门进行多边紧急磋商。经紧急磋商，先提出初步解决方案，再根据有关决策程序报国务院或有关部门。 

  六、在监管协调合作机制框架下，如何发挥地方政府部门作用 

  首先是加强与央行和监管部门的联系，确保信息沟通渠道畅通，及时掌握有关风险隐患；第二是参与地方金融稳定协调机制，配合监管

部门，完善风险预警体系、救助体系，推出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做到预警有据、救助有资、退出有序和责任有究；第三是发挥好新闻媒体

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第四是发挥公安、纪检等部门的作用，维持好社会秩序，避

免诱发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第五是加强地方信用体系建设，为防范金融风险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第六是与监管部门合作，加强对所

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管理。 

  七、在监管协调合作机制框架下，如何协调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做到有法可依。在相应法律法规出台之前和现行监管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应通

过监管协调合作机制这个载体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问题做出过渡性安排。比较可行的途径是明确由人民银行根据“三定方案”的要求，从维

护金融稳定的角度，开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全面监测，其他三家监管部门按照各自的监管职责开展行业监管，央行和监管部门定期不定期地



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及时发现跨行业的风险隐患，并协商采取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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